附件1

公开遴选海口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优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告编制单位（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提升海口市政务服务的智能化、便利化水平，扎实推进省政府“高效办成一件事”“零跑动”“全市通办”等改革任务，加快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以下简称“采购人”）拟启动“海口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优化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以下简称“可研及初设”）编制工作，现面向社会公开遴选具有相应资质、良好信誉及丰富经验的服务机构。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项目概括
海口市政务服务一体化平台优化项目是我市落实省政府“高效办成一件事”“零跑动”“全市通办”改革部署、对标一流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抓手。项目拟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极简审批等关键环节，推动一体化平台功能优化升级，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在政务服务领域的融合应用。重点拓展AI智能导办、边问边答、智能预审、智能预填、智能审批等应用场景，建设社区治理智能化决策平台和全市统一智能预约门户，推动政务服务全流程可视化分析，实现全市政务服务场所智能监控巡查，完成数据融合与核心系统国产化适配。
项目还将推进市、区、街道、社区四级政务服务制证与证明电子化升级，实现异地通打、全城通取；建设电子批文库、电子证明库及全国首创的外国人服务证明系统，提供证照到期主动提醒服务；强化“双公示”管理，打造“AI+物联网+5G”智慧踏勘系统，推动远程踏勘与信用联动，全面提升政务服务的智能化、便利化水平。
项目总投资估算为2489.19万元，其中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预算10万元，初步设计编制预算30万元，两项编制费用合计40万元。
二、服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40个工作日内，按照海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编制规范，完成项目可研及初设报告编制工作，并报送项目主管部门评审。
（二）人员要求。项目编制负责人须具备3年以上信息化项目工作经验，且自中标之日起至最终成果提交期间不得更换（须提供该负责人在投标截止日前6个月内任意1个月的社保证明材料）。
三、编制单位资格要求
（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提供合法有效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财务审计报告或近一年财务报表。
（三）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险费用的良好记录，提供近3个月纳税凭证及社保缴纳凭证。
（四）参加遴选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无重大违法记录，提供加盖公章的无重大违法记录声明函。
（五）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名单”，且未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通告发布之日起任意一天的查询截图。
（六）具备国家相关部门颁发的电子、信息工程类工程咨询单位乙级及以上资质；同时具备信息化工程设计、电子政务系统集成、软件设计开发相关资质或服务能力。
（七）近3年内具有地市级及以上政务信息化系统同类项目设计业绩，并提供相关业绩证明材料。
（八）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提供项目负责人资质、拟投入项目团队、实施方案及进度计划等材料。
（九）拟派项目负责人及核心成员承诺驻场服务，保障项目实施进度与服务质量。
（十）提供办公场所租赁合同、房产证明等相关证明材料。
（十一）本次遴选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四、报价及遴选方式
（一）报价方式。依据《海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投资编制标准（2025年版）》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和初步设计编制费计取标准进行折扣报价，提交正式报价函（含报价金额、下浮率、最终报价及服务周期承诺），报价超过项目预算的视为无效响应。
（二）遴选方式。从报名参与的报告编制单位中，满足本次遴选全部实质性要求且达到3家以上的机构进入遴选环节；遴选环节（服务机构或者编制单位的响应文件满足采购人全部实质性要求，包括但不限于服务商或者编制单位的项目经验、项目负责人资质、拟投入项目团队、需求理解、实施方案和计划、项目报价等量化指标，且按照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服务商为成交服务商的评选方法）比选，依法确定确定最终服务机构。
五、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地点及遴选时间（党组会后确定）
（1） 递交响应文件截止时间：2026年x月x日上午x：00；
（2） 响应文件递交或者邮寄地点：xx；
（3） 遴选时间：2026年x月x日上午x：00；
（4） 响应文件要求：1.响应文件因包括“二、编制单位资格要求”所要求提供的材料；2.报名遴选的编制单位须在递交截止时间前提交响应文件和报价函（纸质版和PDF电子版各1套，PDF电子版刻盘），以上材料均须密封；
（5） 报名的编制单位无需现场参加遴选，遴选工作结束后采购人将公示遴选结果。
六、通告期限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七、采购人
（一）名称：海口市营商环境建设局
（二）地址：海口市滨海公园路1号海口市民游客中心（政务服务科）
（三）联系方式：68522615

